
附件 1：

绩效目标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南昌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金额： 31900.00

项目类型： 本级项目资金 开始日期： 2023.1.1

结束日期： 2023.12.31 项目负责人： 戴琼

联系电话： 15797818773 联系人： 李佳程

资金用途： 扶持我市商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是否重点项目： □是 否

政府购买服
务: □是 否

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建立促进商务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我市商务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实施可行性：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为延续项目，我局制定了《南昌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顶层管理制度，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管理，同时，历年商务发展专项

资金的使用，有效推动了我市商务事业的发展。

项目实施内容：

支持电子商务发展。支持我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商贸企业向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支持我市重点商圈建设，支持建设培育我市夜间经济街区，支持我

市农贸市场建设改造，支持我市建设培育特色商业街（区），支持我市老字号品牌

发展；支持全市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商文旅、线上线下、消费功能和消费

业态融合发展，支持引进商贸高端品牌和新业态新模式商贸品牌，支持批零住餐行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支持我市主办或由我市主展、参展的展会活动，促进会展业、

商贸消费健康快速发展。支持支持县区、开发区（新区）外经贸事业发展。支持外

贸企业参加境内外展、通过线上模式开拓国际市场、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特装

参展广交会、获得外贸稳增长突出贡献奖、支持企业对外承包工程、支持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支持企业外派劳务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为提升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核

心竞争力，对我市服务外包型企业已发生的服务外包业务和已取得的国际资质认

证、培训机构已完成的服务外包类专业人才培训、已建成的外包型呼叫中心进行事

后的资金奖励和补助；支持加快南昌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不断推进我市跨境电商

产业的规模做大、质量做高和环境做优，对我市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平台企业、物

流企业、园区运营主体及有关事项进行资金奖励和补助；支持我市招商引资活动；

落实海关关警员津补贴实行同城同待遇属地政策。



中长期目标：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对我市商务各项事业发展的扶持，搞活流

通、扩大消费，推动我市商务工作又快又好地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外贸出口增速 5%以上，服务外包产业年均增长率 10%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有

所提升,网络零售额增幅达 10%；复核现有 24 家星级农贸市场，力争新晋 1-6 家星

级农贸市场；打造示范性市级特色商业街区 10 条，打造区域性市级商业特色街区

15 条；绿色展会逐渐增多，南昌知名度和城市形象显著提升；保障全市 158 家追溯

节点全年软、硬件运行稳定，年度纳入考核节点达标率在 90%以上，年度数据上传

总量在 5000 万条以上；组织参加国家、省市召开的大型招商会议不少于 2 场，自

办或联办市级重大招商活动不少于 2场，组织商务系统干部培训班不少于 1 次；落

实海关关警员津补贴实行同城同待遇属地政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量有所提

升，推动老字号壮大队伍，支持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验收，引进培育 3

个以上国际国内品牌首店，。

项目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南昌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其他依据：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无

2023 年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2023 年目标值

计算
符号 目标值 单位

1

产出
指标

数量

服务外包业务额奖励企业数量 ≥ 120 家

2 服务外包国际资质认证奖励企业数量 ≤
10

家

3 服务外包奖励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数量 ≤ 6 家

4 组织参加国家、省市召开的大型招商会议 ≥ 2 场

5 自办或联办市级重大招商活动 ≥ 2 场

6 组织商务系统培训班 ≥ 1 期

7 维护全市追溯节点数量 = 158 家

8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年度上传数据总量 ＞ 5000 万条

9 支持县区、开发区（新区）外经贸事业发展项目 = 16 个

10 支持企业参加境内外展项目 ≥ 18 个

11 支持企业通过线上模式开拓国际市场项目 ≥ 108 个

12 支持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目 ≥ 110 个

13 支持企业特装参展广交会项目 =
20

个

14 支持外贸稳增长突出贡献奖项目 13 个

15 支持企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 ≥8 家

16 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 14 家

17 支持企业外派劳务人员项目 ≥ 5 家

18 支持五星级农贸市场评定数量 ≥ 1 个



19 支持四星级农贸市场评定数量 ≥ 8 个

20 支持三星级农贸市场评定数量 ≥ 15 个

21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我市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 25 亿美元

22 2022 年新增批零住餐商贸单位 ≥ 500 家

23 举办全国性展会 = 10 次

24 支持电子商务项目奖励数量 ≥ 20 个

25 市级特色夜间经济街区认定数 ≤ 5 条

26 市级特色美食街认定数 ≤
6

条

27 南昌海关参与稽核查次数 ≧ 20 次

28 支持示范性市级特色商业街区评定数量 = 10 个

29 支持区域性市级特色商业街区评定数量 = 15 个

30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验收完成数 ≤ 27 个

31 引进培育国际国内品牌首店数 ≥ 3 个

32 支持新获国家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 1 个

33
支持新获得江西省商务厅认定的“江西老字号”企

业
≤ 2 个

34
支持由市商务局组织的赴省外、市外的老字号专业

展会、博览会
≤ 3 次

35 支持老字号企业在本市开设首家门店 ≤ 1 个

36 支持老字号企业在本市未设门店县区新增直营店 ≤ 1 个

37
支持老字号企业在全市 100 个试点“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范围内开设新店
≤ 4 个

38 支持老字号企业在省内其他设区市新增直营店 ≤ 1 个

39 支持老字号企业在省外新增直营店 ≤ 1 个

40

质量

参与重大招商活动达标率 = 100 %

41 市级自办大型招商活动达标率 = 100 %

42 商务培训人员参会率 = 100 %

43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系统正常运行率 = 100 %

44 获得政策支持的项目单位达标率 = 100 %

45 南昌海关案件办结率 ≥ 90 %

46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年度考核达标率 ≥ 90 %



47

时效

补助资金拨付时限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48 国家、省市召开的大型招商会议参加及时率 = 100 %

49 自办、联办市级重大招商活动完成及时率 = 100 %

50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运维期 = 1 年

51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运维系统开通人工值守
服务

=
7×24 小

时

52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故障修复及时率

= 100 %

53

成本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额奖励标准 =

每 1 美元
补 助
0.10-0.1
5 元人民
币

54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额奖励标准

=

每 1 元人
民币奖补
0.01 元
人民币

55
国际资质认证奖励标准

=
国际资质
认证奖补
1-5 万元

56
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奖励标准

=
每个园区
奖励 10
万元

57 省内招商会议成本控制率 ≤ 20 万元/次

58 省外招商会议成本控制率 ≤ 35 万元/次

59 外出招商差旅费补贴控制率 ≤ 180 元/人/天

60 重要产品（肉菜）追溯体系运维招标总成本 ≤ 380 万元

61
对完成当年外贸出口目标的县(区)、开发区外贸主
管部门的支持标准 = 20 万元/家

62 对当年度首次实现出口300万美元(含)以上县(区)、
开发区新引进生产型项目的支持标准

≤ 30 万元/家

63 对参加境内外展会的外贸企业展位费的支持标准 ≤ 2
万元/每
个摊位

64
对参加境外展会的外贸企业人员费的支持标准

=

因公出差
经费标准
70%/家

65 对参加线上展览会的外贸企业每个展会实际参展费
的支持标准

≤ 3 万元/个

66 对通过第三方平台自建线上网站销售渠道的支持标
准

≤ 3 万元

67 对企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标准 ≤ 80 万元/家

68 对企业特装参展广交会装修搭建费的支持标准 ≤ 2 万元/家

69
对企业在广交会线上平台视频推介制作费的支持标
准

≤ 1 万元/家

70 对外贸稳增长突出贡献奖的支持标准 ≤ 40 万元/家



71
支持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支持标准

≤ 10 万元/家

72 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标准 ≤ 8 万元/家

73 支持企业外派劳务人员的支持标准 ≤ 10 万元/家

74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派劳务人员给予支持标
准

= 200 元/人

75 对五星级农贸市场支持标准 ≤ 25 万元/家

76 对四星级农贸市场支持标准 ≤ 20 万元/家

77 对三星级农贸市场支持标准 ≤ 10 万元/家

78 支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 ≤ 5375 万元

79 支持跨境电商服务平台 ≤ 30 万元

80 支持跨境电商物流企业 ≤ 120 万元

81
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

≤ 200 万元

82 支持公共海外仓 ≤ 40 万元

83 市级新增批零住餐商贸单位入统奖励资金兑现总额 ≤ 3600 万元

84 支持市级特色夜间经济街区所在县（区）、开发区、
湾里管理局，每条市级特色夜间经济街区奖励标准

≤ 50 万元

85 对获评省级高品质夜间经济街区所在县（区）、开
发区、湾里管理局给予配套奖励资金支持

≤ 200 万元

86 支持市级特色美食街区所在县（区）、开发区、湾
里管理局，每条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的奖励标准

≤ 20 万元

87 对获评江西省高品质美食街区所在县（区）、开发
区、湾里管理局给予配套奖励资金支持

≤ 30 万元

88
南昌海关办案成本

≤ 430 元/人/天

89 对示范性市级特色商业街区支持标准 = 20 万元/条

90 对区域性市级特色商业街区支持标准 = 10 万元/条

91
支持国际国内品牌首店入驻南昌市，对品牌企业给

予奖励

≤ 600 万元

92

支持商业综合体、大型商场、特色街区商业设施运

营管理机构等企业招引国际国内品牌首店进驻，对

招引企业给予奖励

≤ 100 万元

93
对每个已建设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点位补贴标准
≤ 10 万元

94
新获国家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给予一

次性奖励
= 30 万元

95 新获得江西省商务厅认定的“江西老字号”企业给 = 15 万元



予一次性奖励

96
参加由市商务局牵头组织的赴省外、市外的老字号

专业展会、博览会等给予一次性补助
=

省外 0.5

万元／

次、市外

0.2 元／

次

97 老字号企业在本市开设首家门店给予奖励 = 4

万元／家

（第一

年）

98 在本市未设门店县区新增直营店给予其总部奖励 = 3

万元／家

（第一

年）

99

在全市 100 个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范围内开

设新店，给予元一次性奖励（可与开设首店和新增

直营店累计奖励）

= 2 万元/家

100 在省内其他设区市新增直营店给予其总部奖励 = 2

万元／家

（第一

年）

101 在省外新增直营店给予其总部奖励 = 2

万元／家

（第一

年）

102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额 ≥ 2000 万美元

103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额 ≥

30 亿元人民
币

104
在政府资金引导下年从事服务外包企业数量

≥
400

家

105 外贸出口增长率 ≥ 5 %

106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当年度总营业额 ≥

24000 万美元

107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当年度总直接投资 ≥

7000 万美元

108
外派劳务企业当年度外派劳务总人数 = 100 人

109 2022年 7月至2023年 6月我市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较
上一年度增幅 ≥ 10 %

110 2022 年南昌市限上销售额增长率 ≥ 10 %

111 网络零售额增长率 ≥ 10 %



1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 5 %

113

社会
效益

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 ≥ 10 %

114 无负面社会舆情 = 100 %

115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提供就业机会 = 100 %

116 以物联网技术为手段，对全市重要产品追朔节点同
步实现信息化、智能化、规范化管理 = 100 %

117 外经贸企业营商环境 定性 改善

118 城区农贸市场环境卫生
定性

改善和提
升

119 促进全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定性 显著

120 展会现场安全事故率 = 0%

121 推动夜间经济街区发展，助力创造良好的夜间发展
生态圈

定性 显著

122 促进餐饮消费市场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餐
饮消费需求

定性 显著

123 口岸疫情防控能力
定性 提升

124 满足城市居民社区消费和便民生活需求 定性 显著

125 推动老字号壮大队伍，建设老字号自主品牌 ≥ 24 家

126 生态
效益 无

127
可持
续
影响

无

128
满意度 满意

度
奖补对象满意度 ≥

95 %

129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业务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绩效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预算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其余项目须由财政业务科室审核通

过后,再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各留存一份；

3.审核修改意见过多的,可另附页。


